
中卫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沙坡头区分局
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

序
号

检查事项 检查依据 检查对象 检查方式
检查类

别
备
注

1
对认证活动和认证
结果的行政检查

1.《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
对所辖区域内强制性产品认证活动实施监督检查 ，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列入目录内的产品未经认证，但尚未出厂、销售的，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应当告诫其产品生产企业及时进行强制性产品认证 。
2.《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
法对所辖区域的有机产品认证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查处获证有机产品生产、加工、
销售活动中的违法行为。
3.《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认证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办
法的规定，负责所辖区域内认证机构从事认证活动的监督管理 。

认证机构、获
证企业、销售
企业

现场检查与
非现场检查
相结合

一般检查

2
对资质认定获证检
验检测机构的行政
检查

《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第四条 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
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工作。地（市）、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
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检查工作。
《认证认可条例》第五十四条；《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
《认证及认证培训、咨询人员管理办法》第五条；《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管理办法
》第四条；
《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第四条。

认证机构、获
证企业、销售
企业

现场检查与
非现场检查
相结合

一般检查

3
对市场主体登记注
册事项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第三十九条登记机关对市场主体涉嫌违
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进行查处，可以行使下列职权：（一）进入市场主体的经营场
所实施现场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第五条第二款、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
条。

市场主体
现场检查与
非现场检查
相结合

一般检查

4
对企业公示信息的
行政检查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抽查企业公示的信
息，可以采取书面检查、实地核查、网络监测等方式。
《企业公示信息抽查暂行办法》第三条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负责指导全国的企
业公示信息抽查工作，根据需要开展或者组织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开展企业公示
信息抽查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组织或者开展本辖区的企
业公示信息抽查工作。《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
。

市场主体
现场检查与
非现场检查
相结合

一般检查



5
对电子商务经营行
为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六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电子商

务发展促进、监督管理等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的
实际情况，确定本行政区域内电子商务的部门职责划分 ；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
、第四十条。
《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三十五条。

电子商务平台
经营者

现场检查与
非现场检查
相结合

一般检查

6

对网络商品销售者
和网络交易平台提
供者经营行为的行
政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
、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
2.《网络购买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 》第二十六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
加强对网络商品销售者和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经营行为的监督检查 ，督促和引导其
建立健全经营者首问和赔偿先付制度，依法履行网络购买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义务
。
3.《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三十五条。

电子商务平台
经营者

现场检查与
非现场检查
相结合

一般检查

7
对涉嫌违法的网络
交易行为的行政检
查

《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五条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负责组织指导全国网络

交易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网络交易
监督管理工作。

电子商务平台
经营者

现场检查与
非现场检查
相结合

一般检查

8
拍卖等重要领域市
场规范管理检查

《拍卖法》第十一条、第六十条
《拍卖监督管理办法》第三条

相关领域市场
主体

现场检查与
非现场检查
相结合

一般检查

9
对野生动物及其制
品交易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十五条 第二款 市场监督管理、海关、铁
路、道路、水运、民航、邮政等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对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交易 、
利用、运输、携带、寄递等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对违法实施野
生动物及其制
品交易者

现场检查与
非现场检查
相结合

一般检查

10
对价格活动的行政
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 ，依
法对价格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并依照本法的规定对价格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
《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二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依法

对价格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并决定对价格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
和国价格法》
规定的经营者

现场检查与
非现场检查
相结合

一般检查

11
对国家机关、事业
单位收费的行政检
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 国家行政机关的收费，应当依法进
行，严格控制收费项目，限定收费范围、标准。收费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另行
制定。

《中华人民共
和国价格法》
规定的国家机
关、事业单位
收费主体

现场检查与
非现场检查
相结合

一般检查



12
对违法广告的行政
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六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主管本
行政区域的广告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
内负责广告管理相关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八十九条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条

广告主、广告
经营者、广告
发布者

现场检查与
非现场检查
相结合

一般检查

13
对违法互联网广告
的行政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六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主管
本行政区域的广告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
围内负责广告管理相关工作。
2.《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查处违法互联网广告

时，可以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对涉嫌从事违法广告活动的场所实施现场检查 ；
（二）询问涉嫌违法当事人或者其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和其他有关人员，对有
关单位或者个人进行调查；
（三）要求涉嫌违法当事人限期提供有关证明文件 ；
（四）查阅、复制与涉嫌违法广告有关的合同、票据、账簿、广告作品和互联网广
告相关数据，包括采用截屏、录屏、网页留存、拍照、录音、录像等方式保存互联
网广告内容。

广告主、广告
经营者、广告
发布者

现场检查与
非现场检查
相结合

一般检查

14
对工业产品生产许
可证获证企业监督
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三十九条第一款 国务院工

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对企
业实施定期或者不定期的监督检查。需要对产品进行检验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有关规定进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第六条 省级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监督管理工作 ，承担部分列入目
录产品的生产许可证审查发证工作。省级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办公室负责本行政区
域内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日常工作 。市、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
区域内生产许可证监督检查工作。

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获证企
业

现场检查与
非现场检查
相结合

一般检查

15

对特种设备生产、
经营、使用单位和
检验、检测机构监
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五十七条第一款  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
理的部门依照本法规定，对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实施
监督检查。

特种设备生产
、经营、使用
单位和检验、
检测机构

现场检查与
非现场检查
相结合

一般检查

16

对特种设备检验、
检测机构的检验、
检测结果和鉴定结
论的监督抽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五十三条第三款 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

理的部门应当组织对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的检验、检测结果和鉴定结论进行监
督抽查，但应当防止重复抽查。监督抽查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布。

特种设备检验
、检测机构

现场检查与
非现场检查
相结合

一般检查



17
对食品生产环节的
行政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
管理部门履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有权采取下列措施，对生产经营者遵守本法
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一）进入生产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二）对生产经营
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进行抽样检验；（三）查阅、复制有关合同、
票据、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
2.《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五十九条第一款 设区的市级以上人
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根据监督管理工作需要 ，可以对由下级人民政府食品
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日常监督管理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实施随机监督检查 ，也可以
组织下级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对食品生产经营者实施异地监督检查 。
3.《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第十五条 食品生产环节监督检查要点应当
包括食品生产者资质、生产环境条件、进货查验、生产过程控制、产品检验、贮存
及交付控制、不合格食品管理和食品召回、标签和说明书、食品安全自查、从业人
员管理、信息记录和追溯、食品安全事故处置等情况。
第十八条 特殊食品生产环节监督检查要点，除应当包括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的内
容，还应当包括注册备案要求执行、生产质量管理体系运行、原辅料管理等情况。
保健食品生产环节的监督检查要点还应当包括原料前处理等情况 。
特殊食品销售环节监督检查要点，除应当包括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内容 ，还应当
包括禁止混放要求落实、标签和说明书核对等情况。

食品（含食品
添加剂）生产
企业、特殊食
品生产企业

现场检查与
非现场检查
相结合

一般检查

18
食品小作坊监督检
查

《宁夏回族自治区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小经营店和食品小摊点管理条例 》
获证食品小作
坊

现场检查与
非现场检查
相结合

一般检查

19
对食品销售环节的
行政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
督管理部门履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 ，有权采取下列措施，对生产经营者遵守本
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一）进入生产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二）对生产经
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进行抽样检验；（三）查阅、复制有关合同
、票据、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
2.《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五十九条第一款   设区的市级以上
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根据监督管理工作需要 ，可以对由下级人民政府食
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日常监督管理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实施随机监督检查 ，也可
以组织下级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对食品生产经营者实施异地监督检查 。
3.《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二款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等部门
应当将婴幼儿配方食品等针对特定人群的食品以及其他食品安全风险较高或者销售
量大的食品的追溯体系建设作为监督检查的重点 。

食品销售主体
现场检查与
非现场检查
相结合

一般检查



20
对食用农产品销售
市场质量安全的行
政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
管理部门履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有权采取下列措施，对生产经营者遵守本法
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一）进入生产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二）对生产经营
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进行抽样检验；（三）查阅、复制有关合同、
票据、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
2.《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五十九条第一款 设区的市级以上人
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根据监督管理工作需要 ，可以对由下级人民政府食品
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日常监督管理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实施随机监督检查 ，也可以
组织下级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对食品生产经营者实施异地监督检查 。
3.《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第十七条  食品销售环节监督检查要点应

当包括食品销售者资质、一般规定执行、禁止性规定执行、经营场所环境卫生、经
营过程控制、进货查验、食品贮存、食品召回、温度控制及记录、过期及其他不符
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处置、标签和说明书、食品安全自查、从业人员管理、食品安
全事故处置、进口食品销售、食用农产品销售、网络食品销售等情况。

食用农产品批
发市场开办者
及场内销售者

现场检查与
非现场检查
相结合

一般检查

21
高风险食品销售监
督检查

《食品安全法》第六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条
《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
《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第二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十条、第二十二
条 
《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 》第十五条

风险等级为 D 
级的食品销售
者

现场检查与
非现场检查
相结合

一般检查

22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
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五十七条
《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第二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十条

餐饮服务提供
者的监督检查

现场检查与
非现场检查
相结合

一般检查



23
高风险餐饮服务食
品安全监督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
管理部门履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有权采取下列措施，对生产经营者遵守本法
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一）进入生产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二）对生产经营
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进行抽样检验；（三）查阅、复制有关合同、
票据、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
2.《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五十九条第一款 设区的市级以上人
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根据监督管理工作需要 ，可以对由下级人民政府食品
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日常监督管理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实施随机监督检查 ，也可以
组织下级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对食品生产经营者实施异地检查 。
3.《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第八条 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监督指
导本行政区域内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工作 ，重点组织和协调对产品风险高、影响
区域广的食品生产经营者的监督检查 。第九条 设区的市级（以下简称市级）、县
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工作 。

为D级的餐饮服
务提供者

现场检查与
非现场检查
相结合

一般检查

24
对计量器具以及计
量检定等相关计量
活动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对
制造、修理、销售、进口和使用计量器具，以及计量检定等相关计量活动进行监督
检查。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阻挠。

1.在用计量器
具相关主体、
计量单位使用
相关主体（县
级）；2.法定
计量检定机构
、取得型式批
准证书的相关
主体；

现场检查与
非现场检查
相结合

一般检查

25
对定量包装商品净
含量的行政检查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
生产、销售的定量包装商品进行计量监督检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计量监督检查时 ，应当充分考虑环境及水分变化等因素对定
量包装商品净含量产生的影响。

生产、销售的
定量包装商品
的市场主体

现场检查与
非现场检查
相结合

一般检查

26

对列入《中华人民
共和国实施能效标
识的产品目录》的
产品依法进行能效
标识的使用的行政
检查

《能源效率标识管理办法》第十八条 国家质检总局负责组织实施对能效标识使用
的监督检查、专项检查和验证管理。
地方质检部门负责对所辖区域内能效标识的使用实施监督检查 、专项检查和验证管
理，发现有违反本办法规定行为的，通报同级节能主管部门，并通知授权机构。

用能产品生产
者、销售者

现场检查与
非现场检查
相结合

一般检查



27

对列入《中华人民
共和国实施水效标
识的产品目录》的
产品依法进行水效
标识的行政检查

《水效标识管理办法》第五条 地方各级发展改革部门、水行政主管部门、质量技
术监督部门和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以下简称地方质检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
内对水效标识制度的实施开展监督检查 。第十七条 质检部门对列入《目录》的产
品依法进行水效标识监督检查、专项检查和验证管理。地方质检部门将检查结果通
报同级发展改革部门和水行政主管部门，并通知授权机构。

水效标识产品
的生产者、经
营者

现场检查与
非现场检查
相结合

一般检查

28
对涉嫌假冒专利行
为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十九条 负责专利执法的部门根据已经取得的证
据，对涉嫌假冒专利行为进行查处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询问有关当事人，调查与涉嫌违法行为有关的情况；
（二）对当事人涉嫌违法行为的场所实施现场检查 ；
（三）查阅、复制与涉嫌违法行为有关的合同、发票、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
（四）检查与涉嫌违法行为有关的产品。

违法主体
现场检查与
非现场检查
相结合

一般检查

29
对涉嫌侵犯注册商
标专用权的行为的
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一条 对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有权依法查处；涉嫌犯罪的，应当及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违法主体
现场检查与
非现场检查
相结合

一般检查

30
对侵权特殊标志物
品的行政检查

《特殊标志管理条例》第十八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受理特殊标志侵权案件 ，在调
查取证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有关当事人应当予以协助，不得拒绝：
（二）检查与侵权活动有关的物品；
（三）调查与侵权活动有关的行为；

违法主体
现场检查与
非现场检查
相结合

一般检查

31
知识产权（商标、
专利、特殊标志）
使用行为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一条 对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有权依法查处；涉嫌犯罪的，应当及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六十
二条第一款 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已经取得的违法嫌疑证据或者举报 ，
对涉嫌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进行查处时 ，可以行使下列职权：（一）询
问有关当事人，调查与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有关的情况 ；（二）查阅、复制当
事人与侵权活动有关的合同、发票、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三）对当事人涉嫌
从事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活动的场所实施现场检查 ；（四）检查与侵权活动有
关的物品；对有证据证明是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物品 ，可以查封或者扣押。
 

知识产权相关
市场主体

现场检查与
非现场检查
相结合

一般检查



32
对涉嫌不正当竞争
行为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三条 监督检查部门调查涉嫌不正当竞争
行为，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入涉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经营场所进行检查 ；
（二）询问被调查的经营者、利害关系人及其他有关单位、个人，要求其说明有关
情况或者提供与被调查行为有关的其他资料 。（三）查询、复制与涉嫌不正当竞争
行为有关的协议、账簿、单据、文件、记录、业务函电和其他资料；
（四）查封、扣押与涉嫌不正当竞争行为有关的财物 ；
（五）查询涉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经营者的银行账户 。
采取前款规定的措施，应当向监督检查部门主要负责人书面报告 ，并经批准。采取
前款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的措施，应当向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监督检查部门主
要负责人书面报告，并经批准。
监督检查部门调查涉嫌不正当竞争行为 ，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并应当将查处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

不正当竞争行
为的经营主体

现场检查与
非现场检查
相结合

一般检查

33
对涉嫌传销行为的
行政检查

《禁止传销条例》第四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
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查处传销行为。

违法行为主体
现场检查与
非现场检查
相结合

一般检查

34
对直销行为的行政
检查

《直销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一款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直销企业和直销员
及其直销活动实施日常的监督管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采取下列措施进行现场
检查：（一）进入相关企业进行检查；（二）要求相关企业提供有关文件、资料和
证明材料；（三）询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和其他有关人员，并要求其提供有关材
料；（四）查阅、复制、查封、扣押相关企业与直销活动有关的材料和非法财物 ；
（五）检查有关人员的直销培训员证、直销员证等证件。
第三十六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实施日常监督管理 ，发现有关企业有涉嫌违反本条
例行为的，经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 ，可以责令其暂时停止有
关的经营活动。

直销企业分支
机构、经销商
、服务网点

现场检查与
非现场检查
相结合

一般检查

35
对标准实施的行政
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法定职责，对标准的制定进行指导和监督，对标准的实施
进行监督检查。

生产、销售、
进口产品或者
提供服务的市
场主体

现场检查与
非现场检查
相结合

一般检查

36

对商标代理机构和
商标代理从业人员
代理行为的行政检
查

《商标代理监督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 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依法对商标代理机构和
商标代理从业人员代理行为进行监督检查 。

商标代理机构
和商标代理从
业人员

现场检查与
非现场检查
相结合

一般检查



37 药品质量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照法
律、法规的规定对药品研制、生产、经营和药品使用单位使用药品等活动进行监督
检查，必要时可以对为药品研制、生产、经营、使用提供产品或者服务的单位和个
人进行延伸检查，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和隐瞒。

药品零售企业
、药品使用单
位（含疾控部
门）

现场检查与
非现场检查
相结合

一般检查

38
对药品网络销售企
业的行政检查

《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照法律、法
规、规章等规定，按照职责分工对第三方平台和药品网络销售企业实施监督检查 。

药品网络销售
企业

现场检查与
非现场检查
相结合

一般检查

39

对疾控中心、疫苗
接种单位预防接种
中的疫苗质量的行
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第七十条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卫生健康主管部门
按照各自职责对疫苗研制、生产、流通和预防接种全过程进行监督管理，监督疫苗
上市许可持有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等依法履行义务。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对疫苗研制、生产、储存、运输以及预防接种中的疫苗质量
进行监督检查。卫生健康主管部门依法对免疫规划制度的实施 、预防接种活动进行
监督检查。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疫苗上市许可持有人的现场检查 ；必要时，可以对为
疫苗研制、生产、流通等活动提供产品或者服务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延伸检查 ；有关
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和隐瞒。

疾控中心、疫
苗接种单位

现场检查与
非现场检查
相结合

一般检查

40

对医疗器械的研制
、生产、经营活动
以及使用环节的医
疗器械质量的行政
检查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九条 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应当对医疗器械
的研制、生产、经营活动以及使用环节的医疗器械质量加强监督检查 ，并对下列事
项进行重点监督检查：
（一）是否按照经注册或者备案的产品技术要求组织生产 ；
（二）质量管理体系是否保持有效运行；
（三）生产经营条件是否持续符合法定要求。
必要时，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可以对为医疗器械研制 、生产、经营、使用等活
动提供产品或者服务的其他相关单位和个人进行延伸检查 。
《医疗器械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

第一类医疗器
械生产企业、
医疗器械经营
企业、医疗机
构

现场检查与
非现场检查
相结合

一般检查

41
对从事医疗器械网
络销售的企业的行
政检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法律
、法规、规章的规定，依职权对从事医疗器械网络销售的企业和医疗器械网络交易
服务第三方平台实施监督检查和抽样检验 。

医疗器械经营
企业

现场检查与
非现场检查
相结合

一般检查

42
对化妆品经营者的
行政检查

《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法》第五十条 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应当按照风
险管理的原则，确定监督检查的重点品种、重点环节、检查方式和检查频次等，加
强对化妆品生产经营者的监督检查。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六条。

化妆品经营者
现场检查与
非现场检查
相结合

一般检查


